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23號

上  訴  人  蘇曄宏  

            許毓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冠廷律師

            張道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星潢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4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

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第174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

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

世謙，嗣變更為高星潢，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第二審

聲明承受訴訟狀、被上訴人公司第23屆董事會第3次臨時會議

議事錄、民事委任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7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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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伊等於民國112年初通過被上

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同年3月22日收受錄取報到通

知，其上記載職前訓練將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於每日應發給伊

等新臺幣（下同）700元車馬費，倘伊等完訓經考核合格，被

上訴人將聘僱伊等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

工，並預為約定起薪為4萬1,160元。嗣伊等於112年4月6日簽

署職前訓練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並於同日在被上訴人客

服中心開始接受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下稱系爭訓練），詎被

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伊等未通過考

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同

年5月8日通知伊等於翌日上午10時至被上訴人客服中心中止訓

練程序。雖系爭協議屬職前訓練協議，惟伊等於受訓期間即從

事替客戶處理票務查詢、訂購等事務，並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

而提供勞務，可認兩造間有勞務關係之從屬性，自成立僱傭關

係。且伊等於受訓期間均無表現不良、劣於其他同期學員，或

未達被上訴人考核標準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以伊等未通過

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並解僱伊等，係屬無理。又被上訴人

既於112年5月6日以電子郵件預示拒絕受領勞務，伊等自無再

行提供勞務之必要，是被上訴人應自同年5月7日起負受領勞務

遲延之責。縱認兩造間非屬僱傭關係，惟系爭協議具有預約性

質並有效存在，是被上訴人恣意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

約定終止系爭協議，乃屬非法無效之終止行為，從而被上訴人

仍應履行系爭協議之約定，與伊等訂立如原判決附件2之聘僱

契約（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為此，爰依僱傭契約關係及系爭

協議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

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

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蘇曄宏、許毓芳各

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

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伊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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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

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協議第1條、第3條第1項、第8條之文

義，及伊依系爭協議第6條以伊公司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為投保

單位，為上訴人於受訓期間投保「訓」字類別之勞工保險，且

在未投保就業保險之情形下，可知兩造間僅為訓練契約關係，

並不存在僱傭契約關係。又上訴人於系爭訓練期間係以受訓學

習為目的進行實作，並未受伊監督而提供勞務，實難謂兩造間

有成立僱傭契約，因此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存在，並請求伊應按月給付工資，均屬無據。再者，系爭協議

第1條僅約定伊公司「得」聘僱上訴人為受僱員工，並無承諾

應予聘僱，且系爭協議亦非屬僱傭契約之預約，因此伊自無聘

僱上訴人之義務。縱認系爭協議具有預約之性質，惟上訴人均

未通過伊之考核標準，自與得聘僱之要件未合，又伊業依系爭

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故上訴人備位請求

伊應與上訴人訂立僱傭契約，係屬無理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

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

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

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

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

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

契約。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

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

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

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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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6日簽署系爭協議，並自同日起在被上訴人

客服中心開始接受四週之職前訓練（即系爭訓練），有系爭協

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

㈢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1

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

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

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

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

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

（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

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

人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

輪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

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

日、5月3日實施考試（見原審卷一第11、89、186頁）。

㈣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

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1

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

中止訓練程序，有職前訓練考核結果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

39-41頁）。

㈤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

7-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

爭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

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

付薪資，是否有理由？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

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是否有理由？茲分別析述如

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

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本息，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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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⒈按民法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

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

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

酬之契約。換言之，受僱人於勞動契約有效期限內，有為雇主

提供勞務之義務。倘該勞務之性質，必須經特殊訓練及格後始

能提供，僱用人為將來能由特定受僱人提供該當之勞務，方為

職前必要之訓練，則於訓練期間內受僱人既無提供勞務之可能

性，除非契約有特別約定外，即難謂於職前訓練期間，雙方間

已有勞動契約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判決

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招募台北客服人員之甄試簡章，於甄試說明中已載

明：4.甄試流程說明分為⑴報名資料審核、⑵初試、⑶複試，

5.本公司綜合評量階段：⑴通過複試之應試人員須於本公司綜

合評量階段，配合辦理自費體檢事宜；⑵綜合評量結果公告：

2023/02/01~2023/02/28期間陸續以E-MAIL通知；⒍受訓報

到：依綜合評量結果陸續安排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甄試簡章

可參（見本院卷第77-78頁）。另被上訴人網路招募新聞中，

亦提及招募桃園機場運務員及台北客服人員，獲錄取者預計20

23年2月後分批報到，隨即展開共通職能訓練、專業職能訓

練，訓練合格後才可正式上線服務，有上訴人提出之風傳媒頁

面可參（見本院卷第73-75頁）。又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

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

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

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

「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

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是由上開甄試簡章、網路招

募新聞及錄取報到通知等內容觀之，被上訴人已言明經通知錄

取之客服中心營業員需進行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完訓經考核

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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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員工，並未記載通知錄取後即已成立勞僱契約，且已言明訓

練期間每日應發給700元車馬費，而非按被上訴人公司規定標

準給薪，是上訴人尚無從依其於通知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後即

認兩造已成立勞僱契約，其主張兩造間已成立僱傭契約，洵有

誤會。

⑵次依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簽立之系爭協議第1

條即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下同）出

資供乙方（即上訴人，下同）學習或增進航空運輸業之相關專

業技能，使乙方取得航空運輸業從業人員之基本能力，待乙方

訓練完畢（下稱完訓）並經甲方審查核定或經考試（下稱考

核）合格後，甲方得聘僱乙方為其員工從事工作提供勞務」。

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7條前段、第8條亦分別約定：

「甲方為訓練相關目的得要求乙方進行實作訓練」、「訓練期

間除另有約定外甲方應發給乙方車馬費每日新臺幣染佰元整，

……」、「完訓且經考核後，甲方或甲方委訓之機構得發給乙

方訓練或結業證明書；」、「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乙方

完訓考核合格並與甲方另訂聘僱契約後，乙方工作年資自該聘

僱契約起始日起算」（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故從系爭協

議約定之文義，足徵被上訴人與訓練學員即上訴人間僅為訓練

關係，而無勞雇關係存在，故該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且

受訓學員僅得領取700元之車馬費。

⑶再者，上訴人收受被上訴人通知錄取之職務為客服中心營業

員，而被上訴人係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5-67頁）。依系爭訓練課程教學重

點說明所載之課程科目，包括禁運品等危險品須知、孕婦及使

用輪椅、擔架、氧氣、手提電子醫療器材者搭機注意事項、寵

物託運、機上佔位行李、運動器材託運等各項觀之（見原審卷

卷一第351頁），民用航空運輸業之客服中心人員，所須具備

之專業知識自與一般產業客服人員有別。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

之系爭訓練課程（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其上業已記載

受訓學員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4月14日止之課程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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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包括航空客服系統、訂票系統以及機位預訂系統操作

等相關專業課程等。因此，被上訴人抗辯客服中心營業員一職

雖未直接涉及執行飛航運輸駕駛、空服等工作，然因將來之勞

務給付、工作內容涉及飛航安全事項，自須具備航空運輸產業

從業人員基本能力及相關知識，被上訴人抗辯乃特別對此等錄

取人員先施以職前訓練，考核彼等之適職性等語，應非虛枉。

上訴人主張其等應聘客服中心營業員無施以職前訓練之必要云

云，尚不足採。

⑷又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

月1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

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

筆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

（下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

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

週（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

為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

訴人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

品、輪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

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

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見不爭執事項㈢）。是由系爭訓練前

揭實施之內容可知，在系爭訓練期間之前階段主要係以上課為

主，後階段則以實作訓練為主，且循序漸進從一對一接受訓

練，至最後受訓學員可以獨立執行業務，倘發現問題時，可詢

問在旁之小老師即正職人員。是以，依上開約定並參酌經面試

錄取之受訓學員於受訓期間係接受被上訴人提供之訓練，未對

被上訴人提供任何勞務，亦未完成與被上訴人間之聘僱手續，

且於受訓期間僅有領取補助性質之車馬費700元，並未領取任

何工作對價之報酬等情，堪認上訴人係於訓練合格後，始得與

被上訴人簽訂僱傭契約，被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

員」之正式員工，而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疑。準此，上

訴人接受系爭訓練，固應遵守系爭協議之約定，服從訓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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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且其間有實作課程，須在小老師之指導下訓練學習，並無

自主性，但此仍與勞僱契約之存在，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

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有別。

⑸上訴人雖主張一般企業多會對新進人員施以一定訓練，其勞資

間仍因具有勞動契約特性而屬僱傭關係，故基於保障勞工之立

法意旨，不應認為雇主得以職前訓練之約定規避勞基法等語。

惟查，被上訴人是否約定以職前訓練之方式以規避勞基法，應

以被上訴人規劃之職前訓練內容作為判斷之基礎，依前述系爭

訓練第一週、第二週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

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

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係隨側資深同仁（即小老師）見習跟聽

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

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

料，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

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

施考試等情觀之，第一、二週均為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之教授，

第三、四週為實作課程，在小老師之指導下學習、見習跟聽進

線電話、跟聽及查找KM資料等各項，因此，上訴人依兩造所簽

訂之系爭協議，於系爭訓練期間學習上開各項客服人員應具備

之各項專業技能，且期間並無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則

系爭訓練顯非為規避勞基法之目的而設，因此，上訴人主張系

爭訓練係被上訴人為規避勞基法所為之脫法行為，顯不足採。

⑹綜上，兩造簽訂之系爭協議，該契約性質非屬於民法僱傭契約

關係，亦非勞基法規範之勞動契約關係，僅屬單純之訓練契約

關係，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為僱傭契約，洵不足採。因此，在

系爭協議存續期間及系爭訓練期間，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

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斷。

⒉次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原得在理性思考

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

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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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惟為落實保護勞工之目的，亦不可使事業單位在訓練養

成勞工之勞動契約締結前階段，行使權利過於恣意。因此，既

然事業單位設此訓練養成期間之目的，在於促成、試驗、審查

該受訓對象是否具備將來勝任工作之能力，則在此正式勞動契

約成立之前階試驗、審查、訓練階段，雙方當事人契約終止權

之行使，原則上依其等間契約約定內容決之，並無須具備勞基

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事由；此時雇主之終止權在法律上應容許

較大之彈性，無須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保護正式任用勞工之地

位而嚴格限制雇主解僱權以防止雇主濫用解僱權（勞基法第11

條、第12條規定參照）；受訓者是否有該當契約終止事由之行

為，事業單位應得依彼等間約定認定之，倘非恣意為之，即非

法所禁止。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上訴人若未能通過考

核，並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審定者，甲方毋經預告得逕行終止本

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32、36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

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而依上開約定終

止系爭協議，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

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見不爭執事項㈣）。因此，

被上訴人既係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則除

被上訴人有恣意之情形外，尚難認其終止為不合法。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訓練之考核分數占比為第一、二次平均成

績佔總分40%，第三、四次平均成績占總分50% ，適職性（含

考勤）佔總分10%，合計100%，而蘇曄宏、許毓芳經被上訴人

考核之總成績各為70.8分、69.13分，總評分別為「表現不穩

定，打卡時間在遲到邊緣，甚至比教師晚進教室」、「安靜學

習，較無成效，應付客服大量資訊吃力」等語，已據其提出上

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為證（見

原審卷一第183、355頁）。雖上訴人爭執上開總成績表之形式

上真正，並主張：上訴人在第四週實際上線操作時表現無任何

瑕疵或違反被上訴人工作程序之行為，接受測驗之結果也應無

落後其他學員，甚至蘇曄宏於筆試後，核對試驗答案確認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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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填答完全正確，上訴人之表現絕無未達審核標準之可能；另

蘇曄宏受訓期間之打卡紀錄從未遲到，上課專心、勤做筆記；

許毓芳亦有與講師互動、發問，註記問題再於下課期間詢問學

長姐，故否認上情等語，並提出筆記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73-

305頁）。但查：

①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

7-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

爭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

雖上開辦法第5.2.1就新進人員之訓練規定：「5.2.1.1必備專

業知識：為期二週，教授CICOS+系統訂位、開票及改票、SKMS

之操作與知識、接聽電話情境語法訓練及服務理念課程」、

「5.2.1.2.旁聽觀摩接聽電話及實際作業：為期三週由資深營

業員輔助，以學習實際應對技巧」（見原審卷一第358頁）。

惟同辦法第5.7.1規定：「訓練項目之課表，需於實施訓練前

備妥並呈經理或其代理人核准」（見原審卷一第360頁），而

系爭訓練課程表、週數、訓練內容，已經被上訴人客服中心經

理即訴外人崔媛琳核准為進行二週課堂訓練，接續二週旁聽觀

摩學習（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則該經核准修正後之課表自

應優先於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之上開規定適用之。再者，證人即

系爭訓練教師楓雯晶、陳昭芳均證稱：因被上訴人施行系爭訓

練當時之公司現有客服人員人力，無法應付、負荷訓練課程中

之旁聽觀摩學習所需人力，故乃將辦法原訂三週之旁聽觀摩接

聽電話及實際作業訓練調整為二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9、31

頁）。系爭訓練週數、課程內容及期間等各項，即以經核准修

正後之上開課程內容及課程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61-367

頁，不爭執事項㈢），堪予認定。上訴人主張系爭訓練週數與

被上訴人之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不符，而違反工作規則云云，自

不足採。

②觀之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見原

審卷一第355頁），蘇曄宏四次筆試成績依序為86、82、62、6

0.8分，適職性6.5分，總平均分數為70.8分；許毓芳依序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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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2.5、51.2分，適職性8分，總平均分數為69.13分。

上訴人固爭執該成績表之形式上真正，但證人楓雯晶、陳昭芳

均具結證稱：該成績表為彼等輸入，此為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學

員全部考核成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第35至36頁）。

③系爭訓練之考核成績中，除四次筆試外，另有佔比10%之適職

性成績評量，此據證人楓雯晶證稱：除了4次考試以外，會把

學員的學習表現反應給副理、經理等3位主管，反應的方式是

用口頭報告，每個講師都會向主管做口頭報告。如何評量、考

核成績如何計算，不是伊負責，所以伊不清楚，伊只有在筆試

考卷的部分評分選擇題跟問答題，筆試的考題類型包含選擇

題、問答題、申論題，申論題部分是由3位主管評分。筆試考

完、評分以後的考試卷是交給主管，伊之後就不會再看到了；

4次筆試的成績佔總考試的成績依次為20%、20%、25%、25%，

另外還有10%適職性成績；適職性成績不是伊負責，是誰負責

伊也不是很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核與證人陳昭芳

證述：系爭訓練共有四次筆試，第1、2次成績各占20%，第3、

4次成績各占25%，剩下10%是適職性的比例，筆試題目類型有

選擇題、問答題、申論題，伊只負責選擇題及問答題之出題及

改考卷，老師考完之後會將考試卷送給經理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34頁）大致相符。可知，系爭訓練四次筆試中之選擇題、問

答題由老師出題及評打成績；至於申論題出題、評分及適職性

考評，並非由課堂老師負責；故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對於申論

題、適職性之出題、評量及評分方式、標準並不知悉，尚與常

情無違。

④酌以證人楓雯晶證稱：四次筆試申論題部分是由三位主管評

分；系爭訓練第三週起之旁聽觀摩期間，會安排小老師一對一

指導受訓學員，會請小老師評量學員工作態度是否積極、有無

認真聽小老師與客人的應對、不懂的地方有沒有做筆記，……

伊再將小老師做的評量會回報給二位副理、經理等三位主管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23、24頁）；及證人陳昭芳證稱：小老師會

把學員的學習狀況反應給老師，老師再以口頭方式反應給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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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及經理等主管參考（見原審卷二第35頁）。亦知，四次筆

試申論題評分係由客服中心之主管包括二位副理、一位經理負

責考評，且在系爭訓練期間，三位主管亦會適時自課堂老師之

處瞭解受訓學員學習狀況，此自影響四次筆試成績及上開適職

性考評成績。則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即令如彼等主張四次

筆試之選擇、問答題成績非低；但由主管考評之申論題、適職

性成績，既係由主管綜酌學員受訓期間一切表現為斷，而每位

旅客選擇航空公司莫不以飛安作最重要之考量因素，故上訴人

是否具備適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專業能力、知識，有無具備正

確之執行職務觀念、人格，厥為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應受被

上訴人考核之重要內容。準此，被上訴人綜合考評後，評定上

訴人未達80分之考核合格標準，而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

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未見有何恣意之處，本諸前述私法

自治、契約自由之選擇締約當事人自由，自當尊重事業單位用

人選才之決定。

⑶雖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人員訓練作業辦法第5.2.3.4規

定，給予其等補考或延長試用一個月之機會云云。惟查，上開

辦法第5.2.3.4係規定：「評定不合格，但平均分數在80分以

下70分(含)以上者，經所屬一級正副主管(含)以上核可，得延

長試用一個月，延長試用以一次為限。延長試用期間再次依接

聽電話實務考核成績，分數達80分(含）以上者，評定合格；

不合格者將不予錄用」（見原審卷一第359頁），已明定須考

核分數在70分以上者始有適用。查許毓芳未符合此標準；況本

條亦係規定「得」延長試用一個月，非規定補考；且兩造尚未

簽訂僱傭契約而未進入三個月試用期間，有被上訴人正職人員

類聘僱契約（營運人員）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354頁），

自無所謂延長試用期間之適用；復遍閱上開辦法全文，亦未明

定有補考之程序。至於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後段亦僅約定：

「…完訓考核未合格者，甲方（即被上訴人）得視情形給予乙

方（即上訴人）再考核之機會…」（見原審卷一第31、35

頁），非謂被上訴人必須、應給予上訴人再考核或補考，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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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仍有裁量給予再考核與否之權限。併參據證人楓雯晶、

陳昭芳，亦均證稱系爭訓練並未規劃補考流程等語明確（見原

審卷二第18、30頁）。則上訴人上開主張，自乏所據。

⑷上訴人固提出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原審作證時之錄音光

碟及逐字稿（見本院卷第281-347頁），主張其等並無表現不

佳、筆試成績不佳等情事。然觀諸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

原審作證之證言，並無法以此推知上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已達80

分而為合格之心證，是此部分之證據，尚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

事實之認定基礎。

⑸又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考核評量表包含「後兩週每日評

分表各9份（共18份）、四次考核評量與其他相關成績評量紀

錄」及「四次考核之考試題目及答案卷」等情。經本院受命法

官於113年12月12日準備程序命被上訴人提出考試評分相關資

料（見本院卷第141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月23日具狀陳

稱：就學員之考試卷成績，因系爭訓練結束而使用目的完成，

沒有保存必要及個資法考量，在該梯次訓練結束及試用期結束

後，已銷毀而未留存原始成績單等資料，僅留有當時登載之該

梯次所有學員之Excel成績檔案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據

此，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解僱上訴人後，先後歷經112年5月

9日雙方會談、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向臺北市市政府勞動局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未果、以及同年7月間向原審提起本件，被上

訴人當知系爭考核相關文件應屬本件訴訟重要關係資料；且上

訴人確實於原審審理期間多次請求被上訴人提出該等文件而遭

被上訴人以無庸提出為由，逕予拒絕，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

前述文件已經銷毀、未予保存，無法提出云云，顯然自始至終

被上訴人就是故意不提出該等文件，以妨礙本件訴訟事實之查

明，且倘被上訴人所言屬實，其選擇火速銷毀該等原始資料，

不禁令上訴人合理懷疑：應係因上訴人真實考試、評量成績並

無不佳情形，被上訴人自無法提出該等文書資料，實則，蘇曄

宏過去曾於長榮航空公司工作，並擔任長榮航空企業工會幹

部，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更因此上電視新聞，至今於網路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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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得蘇曄宏進行工會活動相關新聞，故上訴人高度懷疑被上訴

人係因為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

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

法行徑等語。然查，系爭訓練係於112年5月5日結束，至本院

受命法官於113年12月12日命被上訴人提出該等資料止，已逾1

年半之期間，被上訴人就該等資料並無法定保存之義務，原審

亦未命被上訴人提出，復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必要之理由

（見原審判決第12頁第4-9行），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上訴人

所稱已將該等資料銷毀一節有不實之情事，則被上訴人因將原

始成績單銷毀致無法提出，核屬有正當理由，自無從適用民事

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等規定，逕認

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之餘地。此外，從被上訴人銷毀上開資料之

事實，並無法推知被上訴人係因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

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

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等事實為真正，上訴人就此有利

於己之事實，復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不平

等待遇之不法行徑，尚不足採。

⑹至上訴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109年度台

上字第1003號、本院106年度勞上字第67號等判決，均與本件

情節有別，尚難比附援引，且該等判決均係就其個案所為之判

斷，本院亦不受拘束，併予敘明。

⑺綜上，兩造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與被上訴人

之契約性質，僅屬訓練契約，非僱傭契約，亦非勞基法之勞動

契約關係，而上訴人因考核未達標準而不合格，被上訴人依系

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無恣意之情

事，自生終止之效力。

⒊從而，依系爭協議之約定，兩造間僅為訓練關係，而無勞雇關

係存在，則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

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各給付薪

資4萬1,160元，並自次月5日之翌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洵

屬無據，不應准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

僱契約，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之錄取報到通知已載明：「錄取為

『客服中心營業員』、『任用職等及敘薪：……安排您接受四

周基礎客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後，聘僱為正式員工。聘

僱時將以7C職等任用，新進適用起薪資TWD41,16

0……。』」，上訴人均同意上開被上訴人所提條件與要求

後，方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兩造就將來上訴人二人受僱

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職務內容與新進人員薪

資內容一節業已達成意思合致；再者，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

段、第10條之約定，已課予兩造必須締結僱傭契約即本約之義

務，系爭協議為預約，訓練完畢後，被上訴人有與上訴人訂立

系爭聘僱契約本約之義務云云，但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

查：

⑴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約定：完訓考核合格後，上訴人有受

僱於被上訴人之義務，上訴人同意屆時依被上訴人規定另簽訂

聘僱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是依上約定，兩造另簽

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完訓考核合格為條件，然依前述，系爭

協議已經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

人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再於1

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

中止訓練程序，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已經被上訴人終止而消

滅，則上訴人完訓考核既不合格，前揭約定另簽訂聘僱契約之

條件即不成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

前段約定，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云云，自不足採。

⑵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本協議書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

後，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者，上訴人承諾

必以書面通知並願依被上訴人規定受聘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應於接獲上訴人書面通知兩星期內答覆上訴人是否聘用，本

條約於本協議終止後一年內仍繼續有效（見原審卷一第32、36

頁）。是依上約定，系爭協議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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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兩造得以簽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

而取得合格資格，並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為條件，惟上訴人既

未舉證證明其等已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自無從

依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請求與被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

⒉從而，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亦乏所

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㈠先位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

於次月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

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備

位請求：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

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

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均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即無不合，上訴論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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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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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23號
上  訴  人  蘇曄宏  
            許毓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冠廷律師
            張道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星潢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第174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世謙，嗣變更為高星潢，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第二審聲明承受訴訟狀、被上訴人公司第23屆董事會第3次臨時會議議事錄、民事委任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伊等於民國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同年3月22日收受錄取報到通知，其上記載職前訓練將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於每日應發給伊等新臺幣（下同）700元車馬費，倘伊等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伊等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並預為約定起薪為4萬1,160元。嗣伊等於112年4月6日簽署職前訓練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並於同日在被上訴人客服中心開始接受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下稱系爭訓練），詎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伊等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同年5月8日通知伊等於翌日上午10時至被上訴人客服中心中止訓練程序。雖系爭協議屬職前訓練協議，惟伊等於受訓期間即從事替客戶處理票務查詢、訂購等事務，並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而提供勞務，可認兩造間有勞務關係之從屬性，自成立僱傭關係。且伊等於受訓期間均無表現不良、劣於其他同期學員，或未達被上訴人考核標準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以伊等未通過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並解僱伊等，係屬無理。又被上訴人既於112年5月6日以電子郵件預示拒絕受領勞務，伊等自無再行提供勞務之必要，是被上訴人應自同年5月7日起負受領勞務遲延之責。縱認兩造間非屬僱傭關係，惟系爭協議具有預約性質並有效存在，是被上訴人恣意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乃屬非法無效之終止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仍應履行系爭協議之約定，與伊等訂立如原判決附件2之聘僱契約（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為此，爰依僱傭契約關係及系爭協議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伊等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協議第1條、第3條第1項、第8條之文義，及伊依系爭協議第6條以伊公司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為投保單位，為上訴人於受訓期間投保「訓」字類別之勞工保險，且在未投保就業保險之情形下，可知兩造間僅為訓練契約關係，並不存在僱傭契約關係。又上訴人於系爭訓練期間係以受訓學習為目的進行實作，並未受伊監督而提供勞務，實難謂兩造間有成立僱傭契約，因此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伊應按月給付工資，均屬無據。再者，系爭協議第1條僅約定伊公司「得」聘僱上訴人為受僱員工，並無承諾應予聘僱，且系爭協議亦非屬僱傭契約之預約，因此伊自無聘僱上訴人之義務。縱認系爭協議具有預約之性質，惟上訴人均未通過伊之考核標準，自與得聘僱之要件未合，又伊業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故上訴人備位請求伊應與上訴人訂立僱傭契約，係屬無理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6日簽署系爭協議，並自同日起在被上訴人客服中心開始接受四週之職前訓練（即系爭訓練），有系爭協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
㈢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1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人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輪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見原審卷一第11、89、186頁）。
㈣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有職前訓練考核結果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9-41頁）。
㈤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7-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爭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是否有理由？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是否有理由？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本息，均無理由：
⒈按民法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換言之，受僱人於勞動契約有效期限內，有為雇主提供勞務之義務。倘該勞務之性質，必須經特殊訓練及格後始能提供，僱用人為將來能由特定受僱人提供該當之勞務，方為職前必要之訓練，則於訓練期間內受僱人既無提供勞務之可能性，除非契約有特別約定外，即難謂於職前訓練期間，雙方間已有勞動契約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判決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招募台北客服人員之甄試簡章，於甄試說明中已載明：4.甄試流程說明分為⑴報名資料審核、⑵初試、⑶複試，5.本公司綜合評量階段：⑴通過複試之應試人員須於本公司綜合評量階段，配合辦理自費體檢事宜；⑵綜合評量結果公告：2023/02/01~2023/02/28期間陸續以E-MAIL通知；⒍受訓報到：依綜合評量結果陸續安排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甄試簡章可參（見本院卷第77-78頁）。另被上訴人網路招募新聞中，亦提及招募桃園機場運務員及台北客服人員，獲錄取者預計2023年2月後分批報到，隨即展開共通職能訓練、專業職能訓練，訓練合格後才可正式上線服務，有上訴人提出之風傳媒頁面可參（見本院卷第73-75頁）。又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是由上開甄試簡章、網路招募新聞及錄取報到通知等內容觀之，被上訴人已言明經通知錄取之客服中心營業員需進行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並未記載通知錄取後即已成立勞僱契約，且已言明訓練期間每日應發給700元車馬費，而非按被上訴人公司規定標準給薪，是上訴人尚無從依其於通知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後即認兩造已成立勞僱契約，其主張兩造間已成立僱傭契約，洵有誤會。
⑵次依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簽立之系爭協議第1 條即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下同）出資供乙方（即上訴人，下同）學習或增進航空運輸業之相關專業技能，使乙方取得航空運輸業從業人員之基本能力，待乙方訓練完畢（下稱完訓）並經甲方審查核定或經考試（下稱考核）合格後，甲方得聘僱乙方為其員工從事工作提供勞務」。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7條前段、第8條亦分別約定：「甲方為訓練相關目的得要求乙方進行實作訓練」、「訓練期間除另有約定外甲方應發給乙方車馬費每日新臺幣染佰元整，……」、「完訓且經考核後，甲方或甲方委訓之機構得發給乙方訓練或結業證明書；」、「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乙方完訓考核合格並與甲方另訂聘僱契約後，乙方工作年資自該聘僱契約起始日起算」（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故從系爭協議約定之文義，足徵被上訴人與訓練學員即上訴人間僅為訓練關係，而無勞雇關係存在，故該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且受訓學員僅得領取700元之車馬費。
⑶再者，上訴人收受被上訴人通知錄取之職務為客服中心營業員，而被上訴人係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5-67頁）。依系爭訓練課程教學重點說明所載之課程科目，包括禁運品等危險品須知、孕婦及使用輪椅、擔架、氧氣、手提電子醫療器材者搭機注意事項、寵物託運、機上佔位行李、運動器材託運等各項觀之（見原審卷卷一第351頁），民用航空運輸業之客服中心人員，所須具備之專業知識自與一般產業客服人員有別。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訓練課程（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其上業已記載受訓學員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4月14日止之課程表，及其課程內容包括航空客服系統、訂票系統以及機位預訂系統操作等相關專業課程等。因此，被上訴人抗辯客服中心營業員一職雖未直接涉及執行飛航運輸駕駛、空服等工作，然因將來之勞務給付、工作內容涉及飛航安全事項，自須具備航空運輸產業從業人員基本能力及相關知識，被上訴人抗辯乃特別對此等錄取人員先施以職前訓練，考核彼等之適職性等語，應非虛枉。上訴人主張其等應聘客服中心營業員無施以職前訓練之必要云云，尚不足採。
⑷又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1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人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輪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見不爭執事項㈢）。是由系爭訓練前揭實施之內容可知，在系爭訓練期間之前階段主要係以上課為主，後階段則以實作訓練為主，且循序漸進從一對一接受訓練，至最後受訓學員可以獨立執行業務，倘發現問題時，可詢問在旁之小老師即正職人員。是以，依上開約定並參酌經面試錄取之受訓學員於受訓期間係接受被上訴人提供之訓練，未對被上訴人提供任何勞務，亦未完成與被上訴人間之聘僱手續，且於受訓期間僅有領取補助性質之車馬費700元，並未領取任何工作對價之報酬等情，堪認上訴人係於訓練合格後，始得與被上訴人簽訂僱傭契約，被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而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疑。準此，上訴人接受系爭訓練，固應遵守系爭協議之約定，服從訓練教師，且其間有實作課程，須在小老師之指導下訓練學習，並無自主性，但此仍與勞僱契約之存在，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有別。
⑸上訴人雖主張一般企業多會對新進人員施以一定訓練，其勞資間仍因具有勞動契約特性而屬僱傭關係，故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不應認為雇主得以職前訓練之約定規避勞基法等語。惟查，被上訴人是否約定以職前訓練之方式以規避勞基法，應以被上訴人規劃之職前訓練內容作為判斷之基礎，依前述系爭訓練第一週、第二週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係隨側資深同仁（即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等情觀之，第一、二週均為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之教授，第三、四週為實作課程，在小老師之指導下學習、見習跟聽進線電話、跟聽及查找KM資料等各項，因此，上訴人依兩造所簽訂之系爭協議，於系爭訓練期間學習上開各項客服人員應具備之各項專業技能，且期間並無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則系爭訓練顯非為規避勞基法之目的而設，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訓練係被上訴人為規避勞基法所為之脫法行為，顯不足採。
⑹綜上，兩造簽訂之系爭協議，該契約性質非屬於民法僱傭契約關係，亦非勞基法規範之勞動契約關係，僅屬單純之訓練契約關係，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為僱傭契約，洵不足採。因此，在系爭協議存續期間及系爭訓練期間，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斷。
⒉次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原得在理性思考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濟目的。惟為落實保護勞工之目的，亦不可使事業單位在訓練養成勞工之勞動契約締結前階段，行使權利過於恣意。因此，既然事業單位設此訓練養成期間之目的，在於促成、試驗、審查該受訓對象是否具備將來勝任工作之能力，則在此正式勞動契約成立之前階試驗、審查、訓練階段，雙方當事人契約終止權之行使，原則上依其等間契約約定內容決之，並無須具備勞基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事由；此時雇主之終止權在法律上應容許較大之彈性，無須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保護正式任用勞工之地位而嚴格限制雇主解僱權以防止雇主濫用解僱權（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參照）；受訓者是否有該當契約終止事由之行為，事業單位應得依彼等間約定認定之，倘非恣意為之，即非法所禁止。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上訴人若未能通過考核，並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審定者，甲方毋經預告得逕行終止本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32、36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而依上開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見不爭執事項㈣）。因此，被上訴人既係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則除被上訴人有恣意之情形外，尚難認其終止為不合法。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訓練之考核分數占比為第一、二次平均成績佔總分40%，第三、四次平均成績占總分50% ，適職性（含考勤）佔總分10%，合計100%，而蘇曄宏、許毓芳經被上訴人考核之總成績各為70.8分、69.13分，總評分別為「表現不穩定，打卡時間在遲到邊緣，甚至比教師晚進教室」、「安靜學習，較無成效，應付客服大量資訊吃力」等語，已據其提出上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83、355頁）。雖上訴人爭執上開總成績表之形式上真正，並主張：上訴人在第四週實際上線操作時表現無任何瑕疵或違反被上訴人工作程序之行為，接受測驗之結果也應無落後其他學員，甚至蘇曄宏於筆試後，核對試驗答案確認其考試填答完全正確，上訴人之表現絕無未達審核標準之可能；另蘇曄宏受訓期間之打卡紀錄從未遲到，上課專心、勤做筆記；許毓芳亦有與講師互動、發問，註記問題再於下課期間詢問學長姐，故否認上情等語，並提出筆記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73-305頁）。但查：
①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7-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爭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雖上開辦法第5.2.1就新進人員之訓練規定：「5.2.1.1必備專業知識：為期二週，教授CICOS+系統訂位、開票及改票、SKMS之操作與知識、接聽電話情境語法訓練及服務理念課程」、「5.2.1.2.旁聽觀摩接聽電話及實際作業：為期三週由資深營業員輔助，以學習實際應對技巧」（見原審卷一第358頁）。惟同辦法第5.7.1規定：「訓練項目之課表，需於實施訓練前備妥並呈經理或其代理人核准」（見原審卷一第360頁），而系爭訓練課程表、週數、訓練內容，已經被上訴人客服中心經理即訴外人崔媛琳核准為進行二週課堂訓練，接續二週旁聽觀摩學習（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則該經核准修正後之課表自應優先於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之上開規定適用之。再者，證人即系爭訓練教師楓雯晶、陳昭芳均證稱：因被上訴人施行系爭訓練當時之公司現有客服人員人力，無法應付、負荷訓練課程中之旁聽觀摩學習所需人力，故乃將辦法原訂三週之旁聽觀摩接聽電話及實際作業訓練調整為二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9、31頁）。系爭訓練週數、課程內容及期間等各項，即以經核准修正後之上開課程內容及課程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不爭執事項㈢），堪予認定。上訴人主張系爭訓練週數與被上訴人之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不符，而違反工作規則云云，自不足採。
②觀之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見原審卷一第355頁），蘇曄宏四次筆試成績依序為86、82、62、60.8分，適職性6.5分，總平均分數為70.8分；許毓芳依序為80、71、72.5、51.2分，適職性8分，總平均分數為69.13分。上訴人固爭執該成績表之形式上真正，但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均具結證稱：該成績表為彼等輸入，此為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學員全部考核成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第35至36頁）。
③系爭訓練之考核成績中，除四次筆試外，另有佔比10%之適職性成績評量，此據證人楓雯晶證稱：除了4次考試以外，會把學員的學習表現反應給副理、經理等3位主管，反應的方式是用口頭報告，每個講師都會向主管做口頭報告。如何評量、考核成績如何計算，不是伊負責，所以伊不清楚，伊只有在筆試考卷的部分評分選擇題跟問答題，筆試的考題類型包含選擇題、問答題、申論題，申論題部分是由3位主管評分。筆試考完、評分以後的考試卷是交給主管，伊之後就不會再看到了；4次筆試的成績佔總考試的成績依次為20%、20%、25%、25%，另外還有10%適職性成績；適職性成績不是伊負責，是誰負責伊也不是很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核與證人陳昭芳證述：系爭訓練共有四次筆試，第1、2次成績各占20%，第3、4次成績各占25%，剩下10%是適職性的比例，筆試題目類型有選擇題、問答題、申論題，伊只負責選擇題及問答題之出題及改考卷，老師考完之後會將考試卷送給經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頁）大致相符。可知，系爭訓練四次筆試中之選擇題、問答題由老師出題及評打成績；至於申論題出題、評分及適職性考評，並非由課堂老師負責；故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對於申論題、適職性之出題、評量及評分方式、標準並不知悉，尚與常情無違。
④酌以證人楓雯晶證稱：四次筆試申論題部分是由三位主管評分；系爭訓練第三週起之旁聽觀摩期間，會安排小老師一對一指導受訓學員，會請小老師評量學員工作態度是否積極、有無認真聽小老師與客人的應對、不懂的地方有沒有做筆記，…… 伊再將小老師做的評量會回報給二位副理、經理等三位主管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24頁）；及證人陳昭芳證稱：小老師會把學員的學習狀況反應給老師，老師再以口頭方式反應給二位副理及經理等主管參考（見原審卷二第35頁）。亦知，四次筆試申論題評分係由客服中心之主管包括二位副理、一位經理負責考評，且在系爭訓練期間，三位主管亦會適時自課堂老師之處瞭解受訓學員學習狀況，此自影響四次筆試成績及上開適職性考評成績。則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即令如彼等主張四次筆試之選擇、問答題成績非低；但由主管考評之申論題、適職性成績，既係由主管綜酌學員受訓期間一切表現為斷，而每位旅客選擇航空公司莫不以飛安作最重要之考量因素，故上訴人是否具備適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專業能力、知識，有無具備正確之執行職務觀念、人格，厥為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應受被上訴人考核之重要內容。準此，被上訴人綜合考評後，評定上訴人未達80分之考核合格標準，而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未見有何恣意之處，本諸前述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選擇締約當事人自由，自當尊重事業單位用人選才之決定。
⑶雖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人員訓練作業辦法第5.2.3.4規定，給予其等補考或延長試用一個月之機會云云。惟查，上開辦法第5.2.3.4係規定：「評定不合格，但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下70分(含)以上者，經所屬一級正副主管(含)以上核可，得延長試用一個月，延長試用以一次為限。延長試用期間再次依接聽電話實務考核成績，分數達80分(含）以上者，評定合格；不合格者將不予錄用」（見原審卷一第359頁），已明定須考核分數在70分以上者始有適用。查許毓芳未符合此標準；況本條亦係規定「得」延長試用一個月，非規定補考；且兩造尚未簽訂僱傭契約而未進入三個月試用期間，有被上訴人正職人員類聘僱契約（營運人員）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354頁），自無所謂延長試用期間之適用；復遍閱上開辦法全文，亦未明定有補考之程序。至於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後段亦僅約定：「…完訓考核未合格者，甲方（即被上訴人）得視情形給予乙方（即上訴人）再考核之機會…」（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非謂被上訴人必須、應給予上訴人再考核或補考，即被上訴人仍有裁量給予再考核與否之權限。併參據證人楓雯晶、陳昭芳，亦均證稱系爭訓練並未規劃補考流程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8、30頁）。則上訴人上開主張，自乏所據。
⑷上訴人固提出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原審作證時之錄音光碟及逐字稿（見本院卷第281-347頁），主張其等並無表現不佳、筆試成績不佳等情事。然觀諸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原審作證之證言，並無法以此推知上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已達80分而為合格之心證，是此部分之證據，尚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事實之認定基礎。
⑸又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考核評量表包含「後兩週每日評分表各9份（共18份）、四次考核評量與其他相關成績評量紀錄」及「四次考核之考試題目及答案卷」等情。經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12月12日準備程序命被上訴人提出考試評分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141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月23日具狀陳稱：就學員之考試卷成績，因系爭訓練結束而使用目的完成，沒有保存必要及個資法考量，在該梯次訓練結束及試用期結束後，已銷毀而未留存原始成績單等資料，僅留有當時登載之該梯次所有學員之Excel成績檔案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據此，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解僱上訴人後，先後歷經112年5月9日雙方會談、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向臺北市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未果、以及同年7月間向原審提起本件，被上訴人當知系爭考核相關文件應屬本件訴訟重要關係資料；且上訴人確實於原審審理期間多次請求被上訴人提出該等文件而遭被上訴人以無庸提出為由，逕予拒絕，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前述文件已經銷毀、未予保存，無法提出云云，顯然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就是故意不提出該等文件，以妨礙本件訴訟事實之查明，且倘被上訴人所言屬實，其選擇火速銷毀該等原始資料，不禁令上訴人合理懷疑：應係因上訴人真實考試、評量成績並無不佳情形，被上訴人自無法提出該等文書資料，實則，蘇曄宏過去曾於長榮航空公司工作，並擔任長榮航空企業工會幹部，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更因此上電視新聞，至今於網路仍得查得蘇曄宏進行工會活動相關新聞，故上訴人高度懷疑被上訴人係因為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等語。然查，系爭訓練係於112年5月5日結束，至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12月12日命被上訴人提出該等資料止，已逾1年半之期間，被上訴人就該等資料並無法定保存之義務，原審亦未命被上訴人提出，復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必要之理由（見原審判決第12頁第4-9行），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上訴人所稱已將該等資料銷毀一節有不實之情事，則被上訴人因將原始成績單銷毀致無法提出，核屬有正當理由，自無從適用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等規定，逕認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之餘地。此外，從被上訴人銷毀上開資料之事實，並無法推知被上訴人係因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等事實為真正，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復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尚不足採。
⑹至上訴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03號、本院106年度勞上字第67號等判決，均與本件情節有別，尚難比附援引，且該等判決均係就其個案所為之判斷，本院亦不受拘束，併予敘明。
⑺綜上，兩造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與被上訴人之契約性質，僅屬訓練契約，非僱傭契約，亦非勞基法之勞動契約關係，而上訴人因考核未達標準而不合格，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無恣意之情事，自生終止之效力。
⒊從而，依系爭協議之約定，兩造間僅為訓練關係，而無勞雇關係存在，則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各給付薪資4萬1,160元，並自次月5日之翌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之錄取報到通知已載明：「錄取為『客服中心營業員』、『任用職等及敘薪：……安排您接受四周基礎客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後，聘僱為正式員工。聘僱時將以7C職等任用，新進適用起薪資TWD41,160……。』」，上訴人均同意上開被上訴人所提條件與要求後，方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兩造就將來上訴人二人受僱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職務內容與新進人員薪資內容一節業已達成意思合致；再者，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定，已課予兩造必須締結僱傭契約即本約之義務，系爭協議為預約，訓練完畢後，被上訴人有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本約之義務云云，但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約定：完訓考核合格後，上訴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義務，上訴人同意屆時依被上訴人規定另簽訂聘僱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是依上約定，兩造另簽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完訓考核合格為條件，然依前述，系爭協議已經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已經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則上訴人完訓考核既不合格，前揭約定另簽訂聘僱契約之條件即不成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約定，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云云，自不足採。
⑵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本協議書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後，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者，上訴人承諾必以書面通知並願依被上訴人規定受聘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於接獲上訴人書面通知兩星期內答覆上訴人是否聘用，本條約於本協議終止後一年內仍繼續有效（見原審卷一第32、36頁）。是依上約定，系爭協議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後一年內，兩造得以簽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並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為條件，惟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等已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自無從依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請求與被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
⒉從而，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亦乏所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㈠先位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即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23號

上  訴  人  蘇曄宏  

            許毓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冠廷律師

            張道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星潢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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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4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

  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第174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

  ，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

  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世

  謙，嗣變更為高星潢，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第二審聲

  明承受訴訟狀、被上訴人公司第23屆董事會第3次臨時會議議

  事錄、民事委任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7頁），核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伊等於民國112年初通過被上訴

  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同年3月22日收受錄取報到通知

  ，其上記載職前訓練將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於每日應發給伊等

  新臺幣（下同）700元車馬費，倘伊等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

  訴人將聘僱伊等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

  ，並預為約定起薪為4萬1,160元。嗣伊等於112年4月6日簽署

  職前訓練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並於同日在被上訴人客服

  中心開始接受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下稱系爭訓練），詎被上

  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伊等未通過考核，

  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同年5月

  8日通知伊等於翌日上午10時至被上訴人客服中心中止訓練程

  序。雖系爭協議屬職前訓練協議，惟伊等於受訓期間即從事替

  客戶處理票務查詢、訂購等事務，並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而提

  供勞務，可認兩造間有勞務關係之從屬性，自成立僱傭關係。

  且伊等於受訓期間均無表現不良、劣於其他同期學員，或未達

  被上訴人考核標準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以伊等未通過考核

  為由，終止系爭協議並解僱伊等，係屬無理。又被上訴人既於

  112年5月6日以電子郵件預示拒絕受領勞務，伊等自無再行提

  供勞務之必要，是被上訴人應自同年5月7日起負受領勞務遲延

  之責。縱認兩造間非屬僱傭關係，惟系爭協議具有預約性質並

  有效存在，是被上訴人恣意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

  終止系爭協議，乃屬非法無效之終止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仍應

  履行系爭協議之約定，與伊等訂立如原判決附件2之聘僱契約

  （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為此，爰依僱傭契約關係及系爭協議

  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

  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

  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

  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伊等分別訂立如「原

  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

  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協議第1條、第3條第1項、第8條之文義

  ，及伊依系爭協議第6條以伊公司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為投保單

  位，為上訴人於受訓期間投保「訓」字類別之勞工保險，且在

  未投保就業保險之情形下，可知兩造間僅為訓練契約關係，並

  不存在僱傭契約關係。又上訴人於系爭訓練期間係以受訓學習

  為目的進行實作，並未受伊監督而提供勞務，實難謂兩造間有

  成立僱傭契約，因此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

  在，並請求伊應按月給付工資，均屬無據。再者，系爭協議第

  1條僅約定伊公司「得」聘僱上訴人為受僱員工，並無承諾應

  予聘僱，且系爭協議亦非屬僱傭契約之預約，因此伊自無聘僱

  上訴人之義務。縱認系爭協議具有預約之性質，惟上訴人均未

  通過伊之考核標準，自與得聘僱之要件未合，又伊業依系爭協

  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故上訴人備位請求伊

  應與上訴人訂立僱傭契約，係屬無理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

  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

  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

  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

  約。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

  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

  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

  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

  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6日簽署系爭協議，並自同日起在被上訴人客

  服中心開始接受四週之職前訓練（即系爭訓練），有系爭協議

  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

㈢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14

  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

  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

  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稱

  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

  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11

  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被上

  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人公

  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輪椅

  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

  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

  月3日實施考試（見原審卷一第11、89、186頁）。

㈣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

  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112

  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

  止訓練程序，有職前訓練考核結果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9

  -41頁）。

㈤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7

  -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爭

  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

  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

  資，是否有理由？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

  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是否有理由？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

  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本息，均無

  理由：

⒈按民法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

  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在

  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

  之契約。換言之，受僱人於勞動契約有效期限內，有為雇主提

  供勞務之義務。倘該勞務之性質，必須經特殊訓練及格後始能

  提供，僱用人為將來能由特定受僱人提供該當之勞務，方為職

  前必要之訓練，則於訓練期間內受僱人既無提供勞務之可能性

  ，除非契約有特別約定外，即難謂於職前訓練期間，雙方間已

  有勞動契約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判決參

  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招募台北客服人員之甄試簡章，於甄試說明中已載明

  ：4.甄試流程說明分為⑴報名資料審核、⑵初試、⑶複試，5.本

  公司綜合評量階段：⑴通過複試之應試人員須於本公司綜合評

  量階段，配合辦理自費體檢事宜；⑵綜合評量結果公告：2023/

  02/01~2023/02/28期間陸續以E-MAIL通知；⒍受訓報到：依綜

  合評量結果陸續安排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甄試簡章可參（見

  本院卷第77-78頁）。另被上訴人網路招募新聞中，亦提及招

  募桃園機場運務員及台北客服人員，獲錄取者預計2023年2月

  後分批報到，隨即展開共通職能訓練、專業職能訓練，訓練合

  格後才可正式上線服務，有上訴人提出之風傳媒頁面可參（見

  本院卷第73-75頁）。又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

  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

  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

  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

  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

  卷一第25-30頁）。是由上開甄試簡章、網路招募新聞及錄取

  報到通知等內容觀之，被上訴人已言明經通知錄取之客服中心

  營業員需進行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

  人將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並未

  記載通知錄取後即已成立勞僱契約，且已言明訓練期間每日應

  發給700元車馬費，而非按被上訴人公司規定標準給薪，是上

  訴人尚無從依其於通知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後即認兩造已成立

  勞僱契約，其主張兩造間已成立僱傭契約，洵有誤會。

⑵次依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簽立之系爭協議第1 

  條即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下同）出

  資供乙方（即上訴人，下同）學習或增進航空運輸業之相關專

  業技能，使乙方取得航空運輸業從業人員之基本能力，待乙方

  訓練完畢（下稱完訓）並經甲方審查核定或經考試（下稱考核

  ）合格後，甲方得聘僱乙方為其員工從事工作提供勞務」。第

  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7條前段、第8條亦分別約定：「甲

  方為訓練相關目的得要求乙方進行實作訓練」、「訓練期間除

  另有約定外甲方應發給乙方車馬費每日新臺幣染佰元整，……」

  、「完訓且經考核後，甲方或甲方委訓之機構得發給乙方訓練

  或結業證明書；」、「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乙方完訓考

  核合格並與甲方另訂聘僱契約後，乙方工作年資自該聘僱契約

  起始日起算」（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故從系爭協議約定

  之文義，足徵被上訴人與訓練學員即上訴人間僅為訓練關係，

  而無勞雇關係存在，故該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且受訓學

  員僅得領取700元之車馬費。

⑶再者，上訴人收受被上訴人通知錄取之職務為客服中心營業員

  ，而被上訴人係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5-67頁）。依系爭訓練課程教學重點

  說明所載之課程科目，包括禁運品等危險品須知、孕婦及使用

  輪椅、擔架、氧氣、手提電子醫療器材者搭機注意事項、寵物

  託運、機上佔位行李、運動器材託運等各項觀之（見原審卷卷

  一第351頁），民用航空運輸業之客服中心人員，所須具備之

  專業知識自與一般產業客服人員有別。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

  系爭訓練課程（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其上業已記載受

  訓學員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4月14日止之課程表，及其課

  程內容包括航空客服系統、訂票系統以及機位預訂系統操作等

  相關專業課程等。因此，被上訴人抗辯客服中心營業員一職雖

  未直接涉及執行飛航運輸駕駛、空服等工作，然因將來之勞務

  給付、工作內容涉及飛航安全事項，自須具備航空運輸產業從

  業人員基本能力及相關知識，被上訴人抗辯乃特別對此等錄取

  人員先施以職前訓練，考核彼等之適職性等語，應非虛枉。上

  訴人主張其等應聘客服中心營業員無施以職前訓練之必要云云

  ，尚不足採。

⑷又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

  1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

  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

  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

  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

  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

  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被

  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人

  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輪

  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

  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

  5月3日實施考試（見不爭執事項㈢）。是由系爭訓練前揭實施

  之內容可知，在系爭訓練期間之前階段主要係以上課為主，後

  階段則以實作訓練為主，且循序漸進從一對一接受訓練，至最

  後受訓學員可以獨立執行業務，倘發現問題時，可詢問在旁之

  小老師即正職人員。是以，依上開約定並參酌經面試錄取之受

  訓學員於受訓期間係接受被上訴人提供之訓練，未對被上訴人

  提供任何勞務，亦未完成與被上訴人間之聘僱手續，且於受訓

  期間僅有領取補助性質之車馬費700元，並未領取任何工作對

  價之報酬等情，堪認上訴人係於訓練合格後，始得與被上訴人

  簽訂僱傭契約，被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

  式員工，而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疑。準此，上訴人接受

  系爭訓練，固應遵守系爭協議之約定，服從訓練教師，且其間

  有實作課程，須在小老師之指導下訓練學習，並無自主性，但

  此仍與勞僱契約之存在，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

  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有別。

⑸上訴人雖主張一般企業多會對新進人員施以一定訓練，其勞資

  間仍因具有勞動契約特性而屬僱傭關係，故基於保障勞工之立

  法意旨，不應認為雇主得以職前訓練之約定規避勞基法等語。

  惟查，被上訴人是否約定以職前訓練之方式以規避勞基法，應

  以被上訴人規劃之職前訓練內容作為判斷之基礎，依前述系爭

  訓練第一週、第二週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

  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

  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係隨側資深同仁（即小老師）見習跟聽

  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

  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

  ，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

  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

  考試等情觀之，第一、二週均為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之教授，第

  三、四週為實作課程，在小老師之指導下學習、見習跟聽進線

  電話、跟聽及查找KM資料等各項，因此，上訴人依兩造所簽訂

  之系爭協議，於系爭訓練期間學習上開各項客服人員應具備之

  各項專業技能，且期間並無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則系

  爭訓練顯非為規避勞基法之目的而設，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

  訓練係被上訴人為規避勞基法所為之脫法行為，顯不足採。

⑹綜上，兩造簽訂之系爭協議，該契約性質非屬於民法僱傭契約

  關係，亦非勞基法規範之勞動契約關係，僅屬單純之訓練契約

  關係，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為僱傭契約，洵不足採。因此，在

  系爭協議存續期間及系爭訓練期間，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

  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斷。

⒉次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原得在理性思考

  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

  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濟

  目的。惟為落實保護勞工之目的，亦不可使事業單位在訓練養

  成勞工之勞動契約締結前階段，行使權利過於恣意。因此，既

  然事業單位設此訓練養成期間之目的，在於促成、試驗、審查

  該受訓對象是否具備將來勝任工作之能力，則在此正式勞動契

  約成立之前階試驗、審查、訓練階段，雙方當事人契約終止權

  之行使，原則上依其等間契約約定內容決之，並無須具備勞基

  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事由；此時雇主之終止權在法律上應容許

  較大之彈性，無須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保護正式任用勞工之地

  位而嚴格限制雇主解僱權以防止雇主濫用解僱權（勞基法第11

  條、第12條規定參照）；受訓者是否有該當契約終止事由之行

  為，事業單位應得依彼等間約定認定之，倘非恣意為之，即非

  法所禁止。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上訴人若未能通過考核

  ，並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審定者，甲方毋經預告得逕行終止本協

  議書（見原審卷一第32、36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

  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而依上開約定終止

  系爭協議，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

  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見不爭執事項㈣）。因此，被

  上訴人既係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則除被

  上訴人有恣意之情形外，尚難認其終止為不合法。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訓練之考核分數占比為第一、二次平均成

  績佔總分40%，第三、四次平均成績占總分50% ，適職性（含

  考勤）佔總分10%，合計100%，而蘇曄宏、許毓芳經被上訴人

  考核之總成績各為70.8分、69.13分，總評分別為「表現不穩

  定，打卡時間在遲到邊緣，甚至比教師晚進教室」、「安靜學

  習，較無成效，應付客服大量資訊吃力」等語，已據其提出上

  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為證（見

  原審卷一第183、355頁）。雖上訴人爭執上開總成績表之形式

  上真正，並主張：上訴人在第四週實際上線操作時表現無任何

  瑕疵或違反被上訴人工作程序之行為，接受測驗之結果也應無

  落後其他學員，甚至蘇曄宏於筆試後，核對試驗答案確認其考

  試填答完全正確，上訴人之表現絕無未達審核標準之可能；另

  蘇曄宏受訓期間之打卡紀錄從未遲到，上課專心、勤做筆記；

  許毓芳亦有與講師互動、發問，註記問題再於下課期間詢問學

  長姐，故否認上情等語，並提出筆記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73-

  305頁）。但查：

①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7

  -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爭

  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雖

  上開辦法第5.2.1就新進人員之訓練規定：「5.2.1.1必備專業

  知識：為期二週，教授CICOS+系統訂位、開票及改票、SKMS之

  操作與知識、接聽電話情境語法訓練及服務理念課程」、「5.

  2.1.2.旁聽觀摩接聽電話及實際作業：為期三週由資深營業員

  輔助，以學習實際應對技巧」（見原審卷一第358頁）。惟同

  辦法第5.7.1規定：「訓練項目之課表，需於實施訓練前備妥

  並呈經理或其代理人核准」（見原審卷一第360頁），而系爭

  訓練課程表、週數、訓練內容，已經被上訴人客服中心經理即

  訴外人崔媛琳核准為進行二週課堂訓練，接續二週旁聽觀摩學

  習（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則該經核准修正後之課表自應優

  先於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之上開規定適用之。再者，證人即系爭

  訓練教師楓雯晶、陳昭芳均證稱：因被上訴人施行系爭訓練當

  時之公司現有客服人員人力，無法應付、負荷訓練課程中之旁

  聽觀摩學習所需人力，故乃將辦法原訂三週之旁聽觀摩接聽電

  話及實際作業訓練調整為二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9、31頁）

  。系爭訓練週數、課程內容及期間等各項，即以經核准修正後

  之上開課程內容及課程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不

  爭執事項㈢），堪予認定。上訴人主張系爭訓練週數與被上訴

  人之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不符，而違反工作規則云云，自不足採

  。

②觀之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見原

  審卷一第355頁），蘇曄宏四次筆試成績依序為86、82、62、6

  0.8分，適職性6.5分，總平均分數為70.8分；許毓芳依序為80

  、71、72.5、51.2分，適職性8分，總平均分數為69.13分。上

  訴人固爭執該成績表之形式上真正，但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均

  具結證稱：該成績表為彼等輸入，此為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學員

  全部考核成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第35至36頁）。

③系爭訓練之考核成績中，除四次筆試外，另有佔比10%之適職性

  成績評量，此據證人楓雯晶證稱：除了4次考試以外，會把學

  員的學習表現反應給副理、經理等3位主管，反應的方式是用

  口頭報告，每個講師都會向主管做口頭報告。如何評量、考核

  成績如何計算，不是伊負責，所以伊不清楚，伊只有在筆試考

  卷的部分評分選擇題跟問答題，筆試的考題類型包含選擇題、

  問答題、申論題，申論題部分是由3位主管評分。筆試考完、

  評分以後的考試卷是交給主管，伊之後就不會再看到了；4次

  筆試的成績佔總考試的成績依次為20%、20%、25%、25%，另外

  還有10%適職性成績；適職性成績不是伊負責，是誰負責伊也

  不是很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核與證人陳昭芳證述

  ：系爭訓練共有四次筆試，第1、2次成績各占20%，第3、4次

  成績各占25%，剩下10%是適職性的比例，筆試題目類型有選擇

  題、問答題、申論題，伊只負責選擇題及問答題之出題及改考

  卷，老師考完之後會將考試卷送給經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

  頁）大致相符。可知，系爭訓練四次筆試中之選擇題、問答題

  由老師出題及評打成績；至於申論題出題、評分及適職性考評

  ，並非由課堂老師負責；故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對於申論題、

  適職性之出題、評量及評分方式、標準並不知悉，尚與常情無

  違。

④酌以證人楓雯晶證稱：四次筆試申論題部分是由三位主管評分

  ；系爭訓練第三週起之旁聽觀摩期間，會安排小老師一對一指

  導受訓學員，會請小老師評量學員工作態度是否積極、有無認

  真聽小老師與客人的應對、不懂的地方有沒有做筆記，…… 伊

  再將小老師做的評量會回報給二位副理、經理等三位主管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3、24頁）；及證人陳昭芳證稱：小老師會把

  學員的學習狀況反應給老師，老師再以口頭方式反應給二位副

  理及經理等主管參考（見原審卷二第35頁）。亦知，四次筆試

  申論題評分係由客服中心之主管包括二位副理、一位經理負責

  考評，且在系爭訓練期間，三位主管亦會適時自課堂老師之處

  瞭解受訓學員學習狀況，此自影響四次筆試成績及上開適職性

  考評成績。則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即令如彼等主張四次筆

  試之選擇、問答題成績非低；但由主管考評之申論題、適職性

  成績，既係由主管綜酌學員受訓期間一切表現為斷，而每位旅

  客選擇航空公司莫不以飛安作最重要之考量因素，故上訴人是

  否具備適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專業能力、知識，有無具備正確

  之執行職務觀念、人格，厥為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應受被上

  訴人考核之重要內容。準此，被上訴人綜合考評後，評定上訴

  人未達80分之考核合格標準，而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

  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未見有何恣意之處，本諸前述私法自

  治、契約自由之選擇締約當事人自由，自當尊重事業單位用人

  選才之決定。

⑶雖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人員訓練作業辦法第5.2.3.4規定

  ，給予其等補考或延長試用一個月之機會云云。惟查，上開辦

  法第5.2.3.4係規定：「評定不合格，但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下7

  0分(含)以上者，經所屬一級正副主管(含)以上核可，得延長

  試用一個月，延長試用以一次為限。延長試用期間再次依接聽

  電話實務考核成績，分數達80分(含）以上者，評定合格；不

  合格者將不予錄用」（見原審卷一第359頁），已明定須考核

  分數在70分以上者始有適用。查許毓芳未符合此標準；況本條

  亦係規定「得」延長試用一個月，非規定補考；且兩造尚未簽

  訂僱傭契約而未進入三個月試用期間，有被上訴人正職人員類

  聘僱契約（營運人員）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354頁），自

  無所謂延長試用期間之適用；復遍閱上開辦法全文，亦未明定

  有補考之程序。至於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後段亦僅約定：「…

  完訓考核未合格者，甲方（即被上訴人）得視情形給予乙方（

  即上訴人）再考核之機會…」（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非

  謂被上訴人必須、應給予上訴人再考核或補考，即被上訴人仍

  有裁量給予再考核與否之權限。併參據證人楓雯晶、陳昭芳，

  亦均證稱系爭訓練並未規劃補考流程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

  18、30頁）。則上訴人上開主張，自乏所據。

⑷上訴人固提出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原審作證時之錄音光

  碟及逐字稿（見本院卷第281-347頁），主張其等並無表現不

  佳、筆試成績不佳等情事。然觀諸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

  原審作證之證言，並無法以此推知上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已達80

  分而為合格之心證，是此部分之證據，尚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

  事實之認定基礎。

⑸又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考核評量表包含「後兩週每日評

  分表各9份（共18份）、四次考核評量與其他相關成績評量紀

  錄」及「四次考核之考試題目及答案卷」等情。經本院受命法

  官於113年12月12日準備程序命被上訴人提出考試評分相關資

  料（見本院卷第141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月23日具狀陳稱

  ：就學員之考試卷成績，因系爭訓練結束而使用目的完成，沒

  有保存必要及個資法考量，在該梯次訓練結束及試用期結束後

  ，已銷毀而未留存原始成績單等資料，僅留有當時登載之該梯

  次所有學員之Excel成績檔案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據此

  ，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解僱上訴人後，先後歷經112年5月9

  日雙方會談、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向臺北市市政府勞動局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未果、以及同年7月間向原審提起本件，被上訴

  人當知系爭考核相關文件應屬本件訴訟重要關係資料；且上訴

  人確實於原審審理期間多次請求被上訴人提出該等文件而遭被

  上訴人以無庸提出為由，逕予拒絕，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前

  述文件已經銷毀、未予保存，無法提出云云，顯然自始至終被

  上訴人就是故意不提出該等文件，以妨礙本件訴訟事實之查明

  ，且倘被上訴人所言屬實，其選擇火速銷毀該等原始資料，不

  禁令上訴人合理懷疑：應係因上訴人真實考試、評量成績並無

  不佳情形，被上訴人自無法提出該等文書資料，實則，蘇曄宏

  過去曾於長榮航空公司工作，並擔任長榮航空企業工會幹部，

  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更因此上電視新聞，至今於網路仍得查得

  蘇曄宏進行工會活動相關新聞，故上訴人高度懷疑被上訴人係

  因為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

  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

  徑等語。然查，系爭訓練係於112年5月5日結束，至本院受命

  法官於113年12月12日命被上訴人提出該等資料止，已逾1年半

  之期間，被上訴人就該等資料並無法定保存之義務，原審亦未

  命被上訴人提出，復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必要之理由（見

  原審判決第12頁第4-9行），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上訴人所稱

  已將該等資料銷毀一節有不實之情事，則被上訴人因將原始成

  績單銷毀致無法提出，核屬有正當理由，自無從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345條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等規定，逕認上訴

  人主張為真實之餘地。此外，從被上訴人銷毀上開資料之事實

  ，並無法推知被上訴人係因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

  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

  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等事實為真正，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

  之事實，復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不平等待

  遇之不法行徑，尚不足採。

⑹至上訴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109年度台上

  字第1003號、本院106年度勞上字第67號等判決，均與本件情

  節有別，尚難比附援引，且該等判決均係就其個案所為之判斷

  ，本院亦不受拘束，併予敘明。

⑺綜上，兩造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與被上訴人

  之契約性質，僅屬訓練契約，非僱傭契約，亦非勞基法之勞動

  契約關係，而上訴人因考核未達標準而不合格，被上訴人依系

  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無恣意之情

  事，自生終止之效力。

⒊從而，依系爭協議之約定，兩造間僅為訓練關係，而無勞雇關

  係存在，則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

  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各給付薪

  資4萬1,160元，並自次月5日之翌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洵

  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

  僱契約，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之錄取報到通知已載明：「錄取為『客

  服中心營業員』、『任用職等及敘薪：……安排您接受四周基礎客

  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後，聘僱為正式員工。聘僱時將以7C

  職等任用，新進適用起薪資TWD41,160……。』」，上訴人均同意

  上開被上訴人所提條件與要求後，方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

  ，兩造就將來上訴人二人受僱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客服中心營

  業員之職務內容與新進人員薪資內容一節業已達成意思合致；

  再者，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定，已課予兩造

  必須締結僱傭契約即本約之義務，系爭協議為預約，訓練完畢

  後，被上訴人有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本約之義務云云，

  但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約定：完訓考核合格後，上訴人有受

  僱於被上訴人之義務，上訴人同意屆時依被上訴人規定另簽訂

  聘僱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是依上約定，兩造另簽

  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完訓考核合格為條件，然依前述，系爭

  協議已經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

  人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再於1

  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

  中止訓練程序，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已經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

  ，則上訴人完訓考核既不合格，前揭約定另簽訂聘僱契約之條

  件即不成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

  段約定，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云云，自不足採。

⑵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本協議書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

  後，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者，上訴人承諾

  必以書面通知並願依被上訴人規定受聘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應於接獲上訴人書面通知兩星期內答覆上訴人是否聘用，本

  條約於本協議終止後一年內仍繼續有效（見原審卷一第32、36

  頁）。是依上約定，系爭協議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後

  一年內，兩造得以簽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

  而取得合格資格，並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為條件，惟上訴人既

  未舉證證明其等已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自無從

  依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請求與被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

⒉從而，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亦乏所據，

  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㈠先位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

  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

  月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

  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備位請

  求：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

  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

  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均於法無據，不應准

  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即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23號

上  訴  人  蘇曄宏  

            許毓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冠廷律師

            張道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星潢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24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第174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謝世謙，嗣變更為高星潢，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第二審聲明承受訴訟狀、被上訴人公司第23屆董事會第3次臨時會議議事錄、民事委任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伊等於民國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同年3月22日收受錄取報到通知，其上記載職前訓練將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於每日應發給伊等新臺幣（下同）700元車馬費，倘伊等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伊等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並預為約定起薪為4萬1,160元。嗣伊等於112年4月6日簽署職前訓練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並於同日在被上訴人客服中心開始接受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下稱系爭訓練），詎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伊等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同年5月8日通知伊等於翌日上午10時至被上訴人客服中心中止訓練程序。雖系爭協議屬職前訓練協議，惟伊等於受訓期間即從事替客戶處理票務查詢、訂購等事務，並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而提供勞務，可認兩造間有勞務關係之從屬性，自成立僱傭關係。且伊等於受訓期間均無表現不良、劣於其他同期學員，或未達被上訴人考核標準之情形，因此，被上訴人以伊等未通過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並解僱伊等，係屬無理。又被上訴人既於112年5月6日以電子郵件預示拒絕受領勞務，伊等自無再行提供勞務之必要，是被上訴人應自同年5月7日起負受領勞務遲延之責。縱認兩造間非屬僱傭關係，惟系爭協議具有預約性質並有效存在，是被上訴人恣意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乃屬非法無效之終止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仍應履行系爭協議之約定，與伊等訂立如原判決附件2之聘僱契約（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為此，爰依僱傭契約關係及系爭協議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上訴人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伊等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

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協議第1條、第3條第1項、第8條之文義，及伊依系爭協議第6條以伊公司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為投保單位，為上訴人於受訓期間投保「訓」字類別之勞工保險，且在未投保就業保險之情形下，可知兩造間僅為訓練契約關係，並不存在僱傭契約關係。又上訴人於系爭訓練期間係以受訓學習為目的進行實作，並未受伊監督而提供勞務，實難謂兩造間有成立僱傭契約，因此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伊應按月給付工資，均屬無據。再者，系爭協議第1條僅約定伊公司「得」聘僱上訴人為受僱員工，並無承諾應予聘僱，且系爭協議亦非屬僱傭契約之預約，因此伊自無聘僱上訴人之義務。縱認系爭協議具有預約之性質，惟上訴人均未通過伊之考核標準，自與得聘僱之要件未合，又伊業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故上訴人備位請求伊應與上訴人訂立僱傭契約，係屬無理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6日簽署系爭協議，並自同日起在被上訴人客服中心開始接受四週之職前訓練（即系爭訓練），有系爭協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

㈢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1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人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輪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見原審卷一第11、89、186頁）。

㈣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有職前訓練考核結果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9-41頁）。

㈤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7-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爭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

本件之爭點：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是否有理由？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是否有理由？茲分別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本息，均無理由：

⒈按民法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換言之，受僱人於勞動契約有效期限內，有為雇主提供勞務之義務。倘該勞務之性質，必須經特殊訓練及格後始能提供，僱用人為將來能由特定受僱人提供該當之勞務，方為職前必要之訓練，則於訓練期間內受僱人既無提供勞務之可能性，除非契約有特別約定外，即難謂於職前訓練期間，雙方間已有勞動契約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76號判決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招募台北客服人員之甄試簡章，於甄試說明中已載明：4.甄試流程說明分為⑴報名資料審核、⑵初試、⑶複試，5.本公司綜合評量階段：⑴通過複試之應試人員須於本公司綜合評量階段，配合辦理自費體檢事宜；⑵綜合評量結果公告：2023/02/01~2023/02/28期間陸續以E-MAIL通知；⒍受訓報到：依綜合評量結果陸續安排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甄試簡章可參（見本院卷第77-78頁）。另被上訴人網路招募新聞中，亦提及招募桃園機場運務員及台北客服人員，獲錄取者預計2023年2月後分批報到，隨即展開共通職能訓練、專業職能訓練，訓練合格後才可正式上線服務，有上訴人提出之風傳媒頁面可參（見本院卷第73-75頁）。又上訴人於112年初通過被上訴人公司客服人員甄選面試，於112年3月22日收受錄取通知，記載職前訓練為期四週，被上訴人每日應發給上訴人各700元車馬費，上訴人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上訴人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有錄取報到通知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5-30頁）。是由上開甄試簡章、網路招募新聞及錄取報到通知等內容觀之，被上訴人已言明經通知錄取之客服中心營業員需進行為期四週之職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被上訴人將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並未記載通知錄取後即已成立勞僱契約，且已言明訓練期間每日應發給700元車馬費，而非按被上訴人公司規定標準給薪，是上訴人尚無從依其於通知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後即認兩造已成立勞僱契約，其主張兩造間已成立僱傭契約，洵有誤會。

⑵次依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簽立之系爭協議第1 條即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附設教育訓練中心，下同）出資供乙方（即上訴人，下同）學習或增進航空運輸業之相關專業技能，使乙方取得航空運輸業從業人員之基本能力，待乙方訓練完畢（下稱完訓）並經甲方審查核定或經考試（下稱考核）合格後，甲方得聘僱乙方為其員工從事工作提供勞務」。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7條前段、第8條亦分別約定：「甲方為訓練相關目的得要求乙方進行實作訓練」、「訓練期間除另有約定外甲方應發給乙方車馬費每日新臺幣染佰元整，……」、「完訓且經考核後，甲方或甲方委訓之機構得發給乙方訓練或結業證明書；」、「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乙方完訓考核合格並與甲方另訂聘僱契約後，乙方工作年資自該聘僱契約起始日起算」（見原審卷一第31-37頁）。故從系爭協議約定之文義，足徵被上訴人與訓練學員即上訴人間僅為訓練關係，而無勞雇關係存在，故該訓練期間不視為工作年資，且受訓學員僅得領取700元之車馬費。

⑶再者，上訴人收受被上訴人通知錄取之職務為客服中心營業員，而被上訴人係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5-67頁）。依系爭訓練課程教學重點說明所載之課程科目，包括禁運品等危險品須知、孕婦及使用輪椅、擔架、氧氣、手提電子醫療器材者搭機注意事項、寵物託運、機上佔位行李、運動器材託運等各項觀之（見原審卷卷一第351頁），民用航空運輸業之客服中心人員，所須具備之專業知識自與一般產業客服人員有別。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訓練課程（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其上業已記載受訓學員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4月14日止之課程表，及其課程內容包括航空客服系統、訂票系統以及機位預訂系統操作等相關專業課程等。因此，被上訴人抗辯客服中心營業員一職雖未直接涉及執行飛航運輸駕駛、空服等工作，然因將來之勞務給付、工作內容涉及飛航安全事項，自須具備航空運輸產業從業人員基本能力及相關知識，被上訴人抗辯乃特別對此等錄取人員先施以職前訓練，考核彼等之適職性等語，應非虛枉。上訴人主張其等應聘客服中心營業員無施以職前訓練之必要云云，尚不足採。

⑷又系爭訓練第一週（112年4月6日至13日）、第二週（112年4月14日至20日）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112年4月21日至27日）係隨側資深同仁（下稱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112年4月28日至同年5月5日）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KM為被上訴人公司內部知識庫的代稱，可在該資料庫內搜尋被上訴人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內容或相關規則資訊，例如違禁品、輪椅等規範)，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見不爭執事項㈢）。是由系爭訓練前揭實施之內容可知，在系爭訓練期間之前階段主要係以上課為主，後階段則以實作訓練為主，且循序漸進從一對一接受訓練，至最後受訓學員可以獨立執行業務，倘發現問題時，可詢問在旁之小老師即正職人員。是以，依上開約定並參酌經面試錄取之受訓學員於受訓期間係接受被上訴人提供之訓練，未對被上訴人提供任何勞務，亦未完成與被上訴人間之聘僱手續，且於受訓期間僅有領取補助性質之車馬費700元，並未領取任何工作對價之報酬等情，堪認上訴人係於訓練合格後，始得與被上訴人簽訂僱傭契約，被聘僱為「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正式員工，而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疑。準此，上訴人接受系爭訓練，固應遵守系爭協議之約定，服從訓練教師，且其間有實作課程，須在小老師之指導下訓練學習，並無自主性，但此仍與勞僱契約之存在，乃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有別。

⑸上訴人雖主張一般企業多會對新進人員施以一定訓練，其勞資間仍因具有勞動契約特性而屬僱傭關係，故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不應認為雇主得以職前訓練之約定規避勞基法等語。惟查，被上訴人是否約定以職前訓練之方式以規避勞基法，應以被上訴人規劃之職前訓練內容作為判斷之基礎，依前述系爭訓練第一週、第二週主要係由被上訴人訓練教師於課堂教授受訓學員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並於112年4月14日、112年4月21日進行筆試測驗；第三週係隨側資深同仁（即小老師）見習跟聽進線電話，由受訓學員跟聽小老師實際工作情形及做筆記，並於112年4月28日進行筆試測驗；第四週係在跟聽及查找KM資料，由小老師負責接聽旅客電話，跟聽學員依據小老師指導查找資料後，由小老師回覆旅客，並於112年4月28日、5月3日實施考試等情觀之，第一、二週均為客服人員基礎知識之教授，第三、四週為實作課程，在小老師之指導下學習、見習跟聽進線電話、跟聽及查找KM資料等各項，因此，上訴人依兩造所簽訂之系爭協議，於系爭訓練期間學習上開各項客服人員應具備之各項專業技能，且期間並無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則系爭訓練顯非為規避勞基法之目的而設，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訓練係被上訴人為規避勞基法所為之脫法行為，顯不足採。

⑹綜上，兩造簽訂之系爭協議，該契約性質非屬於民法僱傭契約關係，亦非勞基法規範之勞動契約關係，僅屬單純之訓練契約關係，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為僱傭契約，洵不足採。因此，在系爭協議存續期間及系爭訓練期間，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依系爭協議之約定為斷。

⒉次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原得在理性思考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濟目的。惟為落實保護勞工之目的，亦不可使事業單位在訓練養成勞工之勞動契約締結前階段，行使權利過於恣意。因此，既然事業單位設此訓練養成期間之目的，在於促成、試驗、審查該受訓對象是否具備將來勝任工作之能力，則在此正式勞動契約成立之前階試驗、審查、訓練階段，雙方當事人契約終止權之行使，原則上依其等間契約約定內容決之，並無須具備勞基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事由；此時雇主之終止權在法律上應容許較大之彈性，無須如一般勞動契約基於保護正式任用勞工之地位而嚴格限制雇主解僱權以防止雇主濫用解僱權（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參照）；受訓者是否有該當契約終止事由之行為，事業單位應得依彼等間約定認定之，倘非恣意為之，即非法所禁止。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乙方即上訴人若未能通過考核，並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審定者，甲方毋經預告得逕行終止本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32、36頁）。又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而依上開約定終止系爭協議，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見不爭執事項㈣）。因此，被上訴人既係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則除被上訴人有恣意之情形外，尚難認其終止為不合法。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訓練之考核分數占比為第一、二次平均成績佔總分40%，第三、四次平均成績占總分50% ，適職性（含考勤）佔總分10%，合計100%，而蘇曄宏、許毓芳經被上訴人考核之總成績各為70.8分、69.13分，總評分別為「表現不穩定，打卡時間在遲到邊緣，甚至比教師晚進教室」、「安靜學習，較無成效，應付客服大量資訊吃力」等語，已據其提出上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83、355頁）。雖上訴人爭執上開總成績表之形式上真正，並主張：上訴人在第四週實際上線操作時表現無任何瑕疵或違反被上訴人工作程序之行為，接受測驗之結果也應無落後其他學員，甚至蘇曄宏於筆試後，核對試驗答案確認其考試填答完全正確，上訴人之表現絕無未達審核標準之可能；另蘇曄宏受訓期間之打卡紀錄從未遲到，上課專心、勤做筆記；許毓芳亦有與講師互動、發問，註記問題再於下課期間詢問學長姐，故否認上情等語，並提出筆記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73-305頁）。但查：

①被上訴人之客服中心設有人員訓練作業辦法（見原審卷一第357-360頁），並就系爭訓練亦規劃有課程內容及課程表，有系爭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表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雖上開辦法第5.2.1就新進人員之訓練規定：「5.2.1.1必備專業知識：為期二週，教授CICOS+系統訂位、開票及改票、SKMS之操作與知識、接聽電話情境語法訓練及服務理念課程」、「5.2.1.2.旁聽觀摩接聽電話及實際作業：為期三週由資深營業員輔助，以學習實際應對技巧」（見原審卷一第358頁）。惟同辦法第5.7.1規定：「訓練項目之課表，需於實施訓練前備妥並呈經理或其代理人核准」（見原審卷一第360頁），而系爭訓練課程表、週數、訓練內容，已經被上訴人客服中心經理即訴外人崔媛琳核准為進行二週課堂訓練，接續二週旁聽觀摩學習（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則該經核准修正後之課表自應優先於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之上開規定適用之。再者，證人即系爭訓練教師楓雯晶、陳昭芳均證稱：因被上訴人施行系爭訓練當時之公司現有客服人員人力，無法應付、負荷訓練課程中之旁聽觀摩學習所需人力，故乃將辦法原訂三週之旁聽觀摩接聽電話及實際作業訓練調整為二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9、31頁）。系爭訓練週數、課程內容及期間等各項，即以經核准修正後之上開課程內容及課程表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61-367頁，不爭執事項㈢），堪予認定。上訴人主張系爭訓練週數與被上訴人之人員訓練作業辦法不符，而違反工作規則云云，自不足採。

②觀之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全部學員歷次成績考核及總成績（見原審卷一第355頁），蘇曄宏四次筆試成績依序為86、82、62、60.8分，適職性6.5分，總平均分數為70.8分；許毓芳依序為80、71、72.5、51.2分，適職性8分，總平均分數為69.13分。上訴人固爭執該成績表之形式上真正，但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均具結證稱：該成績表為彼等輸入，此為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學員全部考核成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頁、第35至36頁）。

③系爭訓練之考核成績中，除四次筆試外，另有佔比10%之適職性成績評量，此據證人楓雯晶證稱：除了4次考試以外，會把學員的學習表現反應給副理、經理等3位主管，反應的方式是用口頭報告，每個講師都會向主管做口頭報告。如何評量、考核成績如何計算，不是伊負責，所以伊不清楚，伊只有在筆試考卷的部分評分選擇題跟問答題，筆試的考題類型包含選擇題、問答題、申論題，申論題部分是由3位主管評分。筆試考完、評分以後的考試卷是交給主管，伊之後就不會再看到了；4次筆試的成績佔總考試的成績依次為20%、20%、25%、25%，另外還有10%適職性成績；適職性成績不是伊負責，是誰負責伊也不是很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核與證人陳昭芳證述：系爭訓練共有四次筆試，第1、2次成績各占20%，第3、4次成績各占25%，剩下10%是適職性的比例，筆試題目類型有選擇題、問答題、申論題，伊只負責選擇題及問答題之出題及改考卷，老師考完之後會將考試卷送給經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頁）大致相符。可知，系爭訓練四次筆試中之選擇題、問答題由老師出題及評打成績；至於申論題出題、評分及適職性考評，並非由課堂老師負責；故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對於申論題、適職性之出題、評量及評分方式、標準並不知悉，尚與常情無違。

④酌以證人楓雯晶證稱：四次筆試申論題部分是由三位主管評分；系爭訓練第三週起之旁聽觀摩期間，會安排小老師一對一指導受訓學員，會請小老師評量學員工作態度是否積極、有無認真聽小老師與客人的應對、不懂的地方有沒有做筆記，…… 伊再將小老師做的評量會回報給二位副理、經理等三位主管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24頁）；及證人陳昭芳證稱：小老師會把學員的學習狀況反應給老師，老師再以口頭方式反應給二位副理及經理等主管參考（見原審卷二第35頁）。亦知，四次筆試申論題評分係由客服中心之主管包括二位副理、一位經理負責考評，且在系爭訓練期間，三位主管亦會適時自課堂老師之處瞭解受訓學員學習狀況，此自影響四次筆試成績及上開適職性考評成績。則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即令如彼等主張四次筆試之選擇、問答題成績非低；但由主管考評之申論題、適職性成績，既係由主管綜酌學員受訓期間一切表現為斷，而每位旅客選擇航空公司莫不以飛安作最重要之考量因素，故上訴人是否具備適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專業能力、知識，有無具備正確之執行職務觀念、人格，厥為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應受被上訴人考核之重要內容。準此，被上訴人綜合考評後，評定上訴人未達80分之考核合格標準，而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未見有何恣意之處，本諸前述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選擇締約當事人自由，自當尊重事業單位用人選才之決定。

⑶雖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人員訓練作業辦法第5.2.3.4規定，給予其等補考或延長試用一個月之機會云云。惟查，上開辦法第5.2.3.4係規定：「評定不合格，但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下70分(含)以上者，經所屬一級正副主管(含)以上核可，得延長試用一個月，延長試用以一次為限。延長試用期間再次依接聽電話實務考核成績，分數達80分(含）以上者，評定合格；不合格者將不予錄用」（見原審卷一第359頁），已明定須考核分數在70分以上者始有適用。查許毓芳未符合此標準；況本條亦係規定「得」延長試用一個月，非規定補考；且兩造尚未簽訂僱傭契約而未進入三個月試用期間，有被上訴人正職人員類聘僱契約（營運人員）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354頁），自無所謂延長試用期間之適用；復遍閱上開辦法全文，亦未明定有補考之程序。至於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後段亦僅約定：「…完訓考核未合格者，甲方（即被上訴人）得視情形給予乙方（即上訴人）再考核之機會…」（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非謂被上訴人必須、應給予上訴人再考核或補考，即被上訴人仍有裁量給予再考核與否之權限。併參據證人楓雯晶、陳昭芳，亦均證稱系爭訓練並未規劃補考流程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8、30頁）。則上訴人上開主張，自乏所據。

⑷上訴人固提出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原審作證時之錄音光碟及逐字稿（見本院卷第281-347頁），主張其等並無表現不佳、筆試成績不佳等情事。然觀諸證人楓雯晶、陳昭芳兩人於原審作證之證言，並無法以此推知上訴人之考核總成績已達80分而為合格之心證，是此部分之證據，尚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事實之認定基礎。

⑸又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考核評量表包含「後兩週每日評分表各9份（共18份）、四次考核評量與其他相關成績評量紀錄」及「四次考核之考試題目及答案卷」等情。經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12月12日準備程序命被上訴人提出考試評分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141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月23日具狀陳稱：就學員之考試卷成績，因系爭訓練結束而使用目的完成，沒有保存必要及個資法考量，在該梯次訓練結束及試用期結束後，已銷毀而未留存原始成績單等資料，僅留有當時登載之該梯次所有學員之Excel成績檔案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據此，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解僱上訴人後，先後歷經112年5月9日雙方會談、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向臺北市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未果、以及同年7月間向原審提起本件，被上訴人當知系爭考核相關文件應屬本件訴訟重要關係資料；且上訴人確實於原審審理期間多次請求被上訴人提出該等文件而遭被上訴人以無庸提出為由，逕予拒絕，至本院審理時，始改稱前述文件已經銷毀、未予保存，無法提出云云，顯然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就是故意不提出該等文件，以妨礙本件訴訟事實之查明，且倘被上訴人所言屬實，其選擇火速銷毀該等原始資料，不禁令上訴人合理懷疑：應係因上訴人真實考試、評量成績並無不佳情形，被上訴人自無法提出該等文書資料，實則，蘇曄宏過去曾於長榮航空公司工作，並擔任長榮航空企業工會幹部，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更因此上電視新聞，至今於網路仍得查得蘇曄宏進行工會活動相關新聞，故上訴人高度懷疑被上訴人係因為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等語。然查，系爭訓練係於112年5月5日結束，至本院受命法官於113年12月12日命被上訴人提出該等資料止，已逾1年半之期間，被上訴人就該等資料並無法定保存之義務，原審亦未命被上訴人提出，復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無調查必要之理由（見原審判決第12頁第4-9行），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上訴人所稱已將該等資料銷毀一節有不實之情事，則被上訴人因將原始成績單銷毀致無法提出，核屬有正當理由，自無從適用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等規定，逕認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之餘地。此外，從被上訴人銷毀上開資料之事實，並無法推知被上訴人係因蘇曄宏具有工會活動經歷，刻意解僱蘇曄宏，並同時解僱許毓芳以掩護被上訴人對工會活動經驗者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等事實為真正，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復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不平等待遇之不法行徑，尚不足採。

⑹至上訴人另援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03號、本院106年度勞上字第67號等判決，均與本件情節有別，尚難比附援引，且該等判決均係就其個案所為之判斷，本院亦不受拘束，併予敘明。

⑺綜上，兩造簽訂系爭協議、上訴人在系爭訓練期間與被上訴人之契約性質，僅屬訓練契約，非僱傭契約，亦非勞基法之勞動契約關係，而上訴人因考核未達標準而不合格，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系爭協議，既無恣意之情事，自生終止之效力。

⒊從而，依系爭協議之約定，兩造間僅為訓練關係，而無勞雇關係存在，則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7日起按月各給付薪資4萬1,160元，並自次月5日之翌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之錄取報到通知已載明：「錄取為『客服中心營業員』、『任用職等及敘薪：……安排您接受四周基礎客服訓練……完訓經考核合格後，聘僱為正式員工。聘僱時將以7C職等任用，新進適用起薪資TWD41,160……。』」，上訴人均同意上開被上訴人所提條件與要求後，方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協議，兩造就將來上訴人二人受僱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客服中心營業員之職務內容與新進人員薪資內容一節業已達成意思合致；再者，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定，已課予兩造必須締結僱傭契約即本約之義務，系爭協議為預約，訓練完畢後，被上訴人有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本約之義務云云，但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約定：完訓考核合格後，上訴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義務，上訴人同意屆時依被上訴人規定另簽訂聘僱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1、35頁）。是依上約定，兩造另簽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完訓考核合格為條件，然依前述，系爭協議已經被上訴人於系爭訓練結束後之112年5月6日通知上訴人未通過考核，依系爭協議第9條第2項第1款約定終止，再於112年5月8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月9日上午10時至客服中心辦理中止訓練程序，系爭協議之契約關係已經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則上訴人完訓考核既不合格，前揭約定另簽訂聘僱契約之條件即不成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約定，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云云，自不足採。

⑵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本協議書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後，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者，上訴人承諾必以書面通知並願依被上訴人規定受聘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於接獲上訴人書面通知兩星期內答覆上訴人是否聘用，本條約於本協議終止後一年內仍繼續有效（見原審卷一第32、36頁）。是依上約定，系爭協議因上訴人未能通過考核而終止後一年內，兩造得以簽訂聘僱契約係以上訴人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並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為條件，惟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等已於他處受相類訓練而取得合格資格，自無從依系爭協議第10條約定請求與被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

⒉從而，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協議第3條第3項前段、第10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履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聘僱契約，亦乏所據，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上訴人㈠先位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7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前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蘇曄宏、許毓芳各4萬1,160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依每月工資4萬1,160元之預約約定與上訴人分別訂立如「原審原證1任用職等及敘薪部分」所示之「7C職等新進客服中心營業員」之系爭聘僱契約，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即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謝永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王增華



